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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228          证券简称：景旺电子      公告编号：2021-027 

债券代码：113602          债券简称：景 20转债    

转股代码：191602          转股简称：景 20转股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分配比例及转增比例： 

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3.00 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 

●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

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 在实施权益分派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利润分配比例

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一、利润分配预案内容 

 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0年度实现营业

收入 7,063,588,891.52 元、合并报表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20,988,701.28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524,120,434.59元。根据《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以母公司 2020 年度净利润数为基数提取 10%的法定

盈余公积金52,412,043.46元，连同上年末的未分配利润 2,761,455,737.17元、

扣减 2020 年已实施的 2019 年度利润分配 182,511,369.90 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合并报表的未分配利润为 3,447,586,131.99 元，盈余公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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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871,141.86元；母公司报表的未分配利润为 732,985,733.44元，盈余公积

为 220,209,230.38 元。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司 2020 年度分配利润预案为：

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00 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前，因景 20 转债转股、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等

事项，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利润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

配总额。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低于 30%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20,988,701.28 元，母

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732,985,733.44 元，公司拟分配的现金红利总额预计为

256,045,108.20 元，占公司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低于 30%，

具体原因分项说明如下。 

（一）公司所处行业情况及特点 

公司专注于印制电路板行业，主要从事印制电路板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

自成立以来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化。印刷线路板的生产具有技术复杂、生产流程

长和制造工序多的特点，制造工艺复杂，技术壁垒高。PCB企业需要投入大量资

金购置较多先进生产设备，同时为保障产品质量的可靠性往往还需配套高端的检

测设备。为保持产品的持续竞争力，企业必须不断对生产设备及工艺进行升级改

造，并保持较高的研发投入，以紧跟行业更迭步伐。因此，PCB行业是技术和资

本密集型行业，需要大量资金进行设备等资本投入以实现生产规模的扩大、同时

需要充足的现金流以满足日常经营和技术研发的需求。 

（二）公司发展阶段 

公司目前正处于快速扩张的阶段。为抓住 5G及相关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机遇，

提升公司在国内外 PCB 行业地位，公司决定、并正在实施景旺电子科技（珠海）

有限公司一期工程的“年产 120 万平方米多层印刷电路板项目”和“年产 60 万

平方米高端 HDI印刷电路板项目”两个项目（以下简称“珠海一期项目”），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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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为 5G通信设备、服务器、汽车用多层印制电路板及任意层 HDI和含 mSAP技

术的 HDI，促使公司在经营规模、生产能力、产品结构与技术实力等方面进行全

方位的提升，巩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与市场地位。 

（三）公司盈利水平及资金需求 

依托于江西二期建设、存量事业部的技术改造升级、技术研发等持续投入，

公司近几年实现了稳定、健康的发展，生产规模得到较为快速的扩张。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营业收入（元） 7,063,588,891.52 6,332,122,845.94  4,985,559,104.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元） 
920,988,701.28 837,086,594.52  802,658,748.18  

为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提供更多样化的产品，增强客户粘性，公

司决定并正在实施珠海一期项目，投资总额预计为 450,786.89万元。 

（四）公司现金分红水平较低的原因 

公司非常重视投资者回报，每年度现金分红比例的设置严格按照《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公司章程》关于现金分红比例的要求进

行，具体如下。 

年度 现金分红总额(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元） 
现金分红比例 

2019年 182,511,369.90 837,086,594.52 21.80% 

2018年 322,699,077.00   802,658,748.18  40.20% 

2017年 285,600,000.00  659,735,093.35  43.29% 

平均值 263,603,482.30  766,493,478.68  34.39% 

根据公司发展规划，2021年将持续进行珠海景旺一期高多层、HDI 两个新项

目的建设，有重大资本支出安排，其中高多层项目使用公开发行的景 20 转债募

集到的资金实施。此外，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环境产生影响，公司认为应储备资

金谨慎应对不确定性，在股东回报和稳健经营之间做好平衡。因此 2020 年度的

现金分红比例为 27.80%，以确保公司的短期稳健和长期发展。 

（五）留存未分配利润的确切用途以及预计收益情况 

留存的未分配利润，主要用于新项目固定资产投资、产线升级改造、新产品

新技术的研发等。珠海景旺一期高多层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可实现不含税年销

售收入 219,000.00 万元，年利润总额（税前）36,678.34万元；HDI 项目建成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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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预计可实现不含税年销售收入 277,200.00 万元，年利润总额（税前）

52,467.59万元。 

三、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3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二）独立董事意见 

1、本预案综合考虑了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盈利水平和资金需求等因素，

公司 2021 年将面临新项目建设等重大资本支出、以及快速发展阶段对大额流动

资金需求的压力，同时兼顾了股东回报的合理需求，让全体股东分享到公司成长

的经营成果。 

2、本预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公司章

程》、《未来三年（2019-2021年）股东回报规划》关于现金分红比例的要求、审

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或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同意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并将本议案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公司章程》、《未来三年（2019-2021 年）股东

回报规划》关于现金分红比例的要求。预案综合考虑了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未

来业务发展、资金需求等因素，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和股东的合理回报需求，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关于现金分红事

项的决策程序审议本次预案，预案获得董事会三分之二以上出席董事的同意，独

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须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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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3月 31日 


